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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实施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办法

(2016年5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70号令公布 自2016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常住人口全覆

盖，根据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外地户籍来京人员(以下简称来京人员)在本市行

政区域内办理《北京市居住证》、享受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便

利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是来京人员在京居住、作为常住

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、通过积分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

明。

来京人员在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，需要证明居住事实

的，应当出示其《北京市居住证》；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来京人

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，应当核验来京人员的《北京市居住

证》。

第四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来京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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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管理工作的领导、组织、协调，建立健全为《北京市居住证》

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机制，将为《北京市居住证》

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规划、计划，保障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享受相关基本公共

服务和便利。

发展改革、教育、公安、民政、司法行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、卫生计生等行政部门应当根

据各自职责，做好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的权益保障和服务管

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暂住登记和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的申领

受理、制作、发放、签注等证件管理工作。

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用人单位、就读学校以及房屋出

租人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申领受理、发放和

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的服务管理等工作。

第六条 来京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到居住

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

申报暂住登记。

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

构应当为来京人员提供暂住登记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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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来京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到居住地公安派出

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申领《北京市

居住证》：

(一)在京居住 6 个月以上的；

(二)符合在京有合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、连续就读条

件之一的。

本条第一款第(二)项所称在京有稳定就业，是指未来可能在

本市就业 6 个月以上。

本条第一款第(二)项所称在京有稳定住所，是指拥有未来可

以在本市居住 6 个月以上的住所。

本条第一款第(二)项所称在京连续就读，是指在本市中、小

学取得学籍的就读以及在本市中等职业学校、普通高等学校和具

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科研机构取得学籍并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

的就读。

第八条 申领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的，应当出示本人居民身份

证或者其他合法有效身份证件，提交本人近期免冠照片，并如实

提供证明其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。

居住时间证明包括来京人员的暂住登记信息、尚在有效期内

的《暂住证》等能够证明居住时间的材料；就业证明包括工商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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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执照、劳动合同、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

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；住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、房

屋产权证明文件、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、用人单位、就读学

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；就读证明包括学生证，就读学校、科研机

构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等。

证明材料的具体要求，由市公安机关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、工商行政管理、司法行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、教

育等行政部门制定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九条 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、残

疾人等，可以由其监护人、近亲属代为申领《北京市居住证》。

监护人、近亲属代为申领的，应当提供委托人、代为申领人的合

法有效身份证件以及监护、委托关系存在的证明。

第十条 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

记服务机构收到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申请材料的，应当根据下列情

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(一)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当场受理；

(二)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

当场更正，对更正后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当场受理；

(三)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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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
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视为受理；

(四)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，经告知补正后拒绝补

正的，不予受理。

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

构决定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，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，并出具书

面凭证。

第十一条 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

登记服务机构决定受理申请的，应当及时将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报

区公安机关。

区公安机关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工商行政管理、司法

行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、教育等行政部门根据各自职

责分别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证明其身份、居住时间、就业、住所、

就读等状况的材料进行审核。符合条件的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

15 日内，由区公安机关通过受理申请的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

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发放《北京市居住证》；不符合

条件的，由区公安机关通过受理申请的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

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因法定原因需要对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时限延长的，制发《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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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市居住证》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。

第十二条 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损坏难以辨认或者遗失的，《北

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应当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

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申请办理换领、补领手续。

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因证件损坏难以辨认而换领新证的，

应当交回原证。

第十三条 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在京居住地址发生变更

的，应当及时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

社区登记服务机构申请办理居住信息变更手续。

第十四条 《北京市居住证》实行年度签注制度，每年签注

1 次。

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拟在京连续居住的，应当在居住每

满 1 年之日前 1 个月内，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

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提交能够证明其符合本办法第七

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，申请办理签注手续。

逾期未办理签注手续的，《北京市居住证》使用功能中止；

补办签注手续的，《北京市居住证》使用功能恢复，持有人在京

的居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。

第十五条 在申领、换领、补领《北京市居住证》以及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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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信息变更、签注等手续过程中，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

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，公安机关不予受理；已经受理

的，终止办理程序，不予发放《北京市居住证》；已经发放的，

其《北京市居住证》应当予以撤销。

第十六条 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区

公安机关应当注销其持有的《北京市居住证》：

(一)死亡的；

(二)已在京登记常住户口的；

(三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注销的情形。

第十七条 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在京依法享受劳动就业，

参加社会保险，缴存、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。

市、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为《北京市居住

证》持有人提供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的

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，并积极创造条件，逐步扩大提供公共服务

和便利的范围，提高服务标准，定期向社会公布《北京市居住证》

持有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。

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在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应当

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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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市按照国家要求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经

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、参加城

镇社会保险年限、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，建立积分落户制

度。

第十九条 公安派出所和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

记服务机构、负责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持有人权益保障和服务管理

工作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工作过程中知悉的来京人员

个人信息，应当予以保密。

第二十条 市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《北京市居住证》办理工

作的日常监督管理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制度，做好对

公安派出所和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承担

办证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、指导和监督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市按照统一规划、资源共享的原则，建立健

全劳动就业、教育、社会保障、房产、信用、卫生计生、婚姻、

居住证等信息系统，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常住人口全覆盖

提供信息支持。

公安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国土资源、

教育、民政、卫生计生等行政部门应当逐步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

以及其他便捷手段，方便来京人员申报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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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由市公安机关统一制作。首

次申领《北京市居住证》，免收证件工本费；换领、补领《北京

市居住证》，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。办理签注手续不得收取费用。

第二十三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的申领、

使用、管理等活动中有违反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的

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根据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

以及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1995 年 6

月 13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1 号令发布、根据 1997 年 12 月 31

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 号令修改的《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

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